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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办发〔2020〕33 号 

 

 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理顺功能区 
卫生健康管理体制的意见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
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7 号）、《江苏省开发区条例》、《省政府关

于公布国家级开发区全链审批赋权清单的决定》（苏政发〔2017〕

86 号）、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

革的指导意见》（苏办发〔2018〕26 号）等相关法规及规定，为

进一步理顺各功能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职能，创新管理体制和运

行机制，保障卫生健康事业健康发展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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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持续深化“放

管服”改革，强化对功能区卫生健康工作的统筹管理，促进功能区

体制机制创新，进一步理顺事权职责，充分依托所在行政区人民

政府开展卫生健康工作，优化发展环境、完善功能区卫生健康管

理与服务职能，切实保障人民健康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依法确定。按照法律、法规和政府规章的要求，

进一步明确功能区卫生健康工作各方职责，合理划分事权，理顺

权责关系，强化统筹协调，着力完善和提升功能区卫生健康服务

能力与水平。 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。针对功能区卫生健康管理工作的重点、

难点问题，理顺关键环节，完善体制机制，保障功能区卫生健康

工作顺利开展。 

（三）坚持因地制宜。根据各功能区及其所在行政区卫生健

康管理工作实际，将功能区卫生健康工作自身管理与委托所在行

政区协同管理统筹结合、合理分工，共同抓好功能区卫生健康工

作落实。 

三、职责分工 

（一）卫生健康行政许可工作 

1. 国家级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市开发区”）、

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高新区”）、国家东中西区

域合作示范区（连云港徐圩新区）（以下简称“徐圩新区”）负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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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内卫生健康行政许可工作。 

2. 海州区负责云台山风景名胜区（以下简称“云台山景区”）

卫生健康行政许可工作。云台山景区社会事业局负责辖区内许可

材料的受理、现场审核、校验、延续和现场验收等工作，海州区

卫健委负责审查批准。 

（二）卫生健康执法监督工作 

1. 市开发区、徐圩新区涉及卫生健康的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

和行政征收由连云区卫健部门负责实施。高新区和云台山景区涉

及卫生健康的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和行政征收由海州区卫健部门

负责实施。 

2. 各功能区管委会负责其辖区内卫生健康执法的日常监督

检查巡查、专项整治、“双随机”、信息上报和投诉举报调查处理

等工作，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，并及时将需要行政处罚的案

件线索移交所在行政区卫健部门，有关行政区卫健部门负责立案

查处。 

（三）妇幼健康工作 

1. 市开发区承担本辖区内除婚孕检以外的妇幼健康工作。高

新区、云台山景区的母婴保健监测和技术指导等工作，采取签定

服务协议方式，委托海州区卫健部门代管。徐圩新区的母婴保健

监测和技术指导等工作，采取签定服务协议方式，委托连云区卫

健部门代管。 

2. 各功能区管委会负责其辖区内妇幼健康工作的组织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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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机构的规范建设与运行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配置、基层妇幼

健康人才队伍建设等各项行政管理与保障职能。海州区、连云区

卫健部门分别负责代管功能区除行政管理与保障职能之外的各项

业务管理工作。 

3. 高新区、云台山景区的免费婚检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工作

由海州区卫健部门承担，市开发区、徐圩新区的免费婚检工作和

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由连云区卫健部门承担。 

（四）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

1. 市开发区承担本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工作。高新区、云台

山景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，采取签定服务协议方式，委托海州区

卫健部门代管。徐圩新区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，采取签定服务协

议方式，委托连云区卫健部门代管。 

2. 功能区管委会负责其辖区内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组织管

理、基层防保机构和接种门诊的规范建设与运行以及相关设施设

备的配置、基层防保人才队伍建设等各项行政管理与保障职能。

海州区、连云区卫健部门分别负责代管功能区除行政管理与保障

职能之外的各项疾病预防控制业务工作。 

除上述卫生健康行政许可、执法监督、妇幼健康、疾病预防

控制工作明确的事项外，其他爱国卫生、计划生育、老龄健康等

卫生健康管理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保障。卫生健康工作事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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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海州区、连云区政府和各功能区管委会要高

度重视功能区区域内的卫生健康工作，按照意见要求认真落实，

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，确保卫生健康监管与服务等职能履行到

位，建立和完善功能区管委会、行政区政府共同管理的卫生健康

工作协同机制。市卫健委负责指导有关行政区和功能区开展各项

卫生健康业务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机构建设，提升管理能力。各功能区管委会要同

步加强自身卫生健康专业机构队伍建设，逐步提升疾病预防控制

和妇幼健康工作能力，充实疾病防控、妇幼健康与卫生监督专业

人员，扎实提高履职能力。海州区、连云区要根据《江苏省各级

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实施意见》（苏编办发〔2017〕26

号）以及《连云港市“十三五”卫生与健康暨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规

划》等文件要求，按本行政区域（含功能区）服务人口，配齐配

强疾病预防控制与卫生监督机构人员，保障卫生健康工作开展

落实。 

（三）密切协作配合，构建共管机制。各功能区管委会要切

实落实卫生健康事业举办人的主体责任，承担起相应的行政管理

与日常监管任务，加强与海州区、连云区的工作衔接，建立起卫

生健康工作的沟通联动机制，定期通报工作情况，及时协商解决

问题，自觉接受行政区的业务管理、技术指导和检查考核，全力

支持配合行政区对其辖区开展的卫生健康业务管理。行政区可依

据有关工作要求向功能区下达督导意见书，功能区要负责抓好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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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，确保各项卫生健康工作顺利开展、有效落实。 

（四）明确服务内容，保障工作经费。功能区管委会与所在

行政区政府在本意见实施后三十日内，完成相关服务协议签定和

工作委托等事宜，就上述工作职责义务进一步细化明确。所需工

作经费由双方财政、卫健部门依据其前一年度涉及卫生行政执法

监督、妇幼健康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投入等实际情况，按比例进

行测算确定。功能区管委会要将所需工作经费及时足额拨付到相

关行政区，保障相关工作正常开展。中央、省、市拨付的涉及卫

生健康执法监督、妇幼健康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等专项经费，由

市财政、卫健部门依据上述职能分工和实际承担的工作任务，直

接拨付至提供服务的行政区财政与卫健部门。 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实施过程中若法律法规和上级文

件另有新要求的，则依据有关规定适时另作调整。 
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5 月 2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 

  抄送： 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
 
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2 日印发 

 


